
從核四到核三：十年三度公投，台灣核電爭議為

何難解？

核能並非台灣主要發電來源，為什麼核電仍持續成為台灣社會爭論不止的話題？

2025年8月20日，屏東恆春，第三核能發電廠。攝：陳焯煇/端傳媒

8月23日，台灣將進行第二波大罷免投票與核三公投，公投主題為「是否同意核三廠繼續運轉」。

這是台灣在十年內第三度對核電廠去留進行公投。核能並非台灣主要發電來源，最後一座運轉機組

已於今年5月停機，為什麼核電仍是台灣社會爭論不止的話題？

今年5月20日，台灣立法院通過公投提案：「您是否同意第三核能發電廠經通過整體安全評估後，

恢復繼續運轉？」表決前，民眾黨主席、亦為公投提案人的立委黃國昌快步上台，向全民說明提案

理由：

是否興建或使用核電廠，始終是台灣公投的重要題目之一。《公民投票法》（下稱公投法）2004年

實施以來，台灣已兩度針對核電議題進行公投，此前民間也曾自行針對核四議題舉辦沒有法律效力

的公投。如台灣環保聯盟曾在貢寮（1994）、台北縣（今新北市）（1996）、宜蘭縣（1998）推

動地方核四公投；台北市（1996）也曾自辦核四公投。之所以反覆公投，除是台灣社會對核電存廢

始終未能達成壓倒性共識，也與核電議題在台灣高度政治化有關。

我們做了兩次大規模的民調，結果有七成以上的台灣人民贊成（核三延

役）。其他委員說，這件事情不可以拿來公投，但是我要提醒，以公投起步

的民主進步黨，當初在訴諸公投理念的時候，不就是說要不要蓋核四應該訴

諸全體台灣人民的公民投票嗎？為什麼今天同樣一個核能發展的議題卻可以

急速轉彎，不尊重台灣人民的民意呢？



核電存廢與公投史並行

過去台灣島內缺乏自產能源，電力生產全數仰賴化石燃料進口，受第一次石油危機影響，當時的國

民黨威權政府自1970年代開始興建核電廠，高峰時承載全台兩成用電。隨核廢料及國際核災事件發

酵，政府興建第四座核電廠計畫受到民間強烈反彈，反核運動與當時黨外政治運動合流，1986年成

立的民進黨，也在黨綱中寫入「反對新設核能發電機組，積極開發替代能源，限期關閉現有核電

廠」。

1994年，立法院在國民黨多數優勢下通過核四廠八年建設預算，當時民進黨籍律師林義雄與民間反

核組織發起核四公投促進會，主張「用公民投票決定應否興建核四，來喚醒台灣人民的主人意識、

培養台灣人民行使主人權利的能力」，並多次以徒步環島、靜坐、絕食等方式倡議公投。核電之

外，由於公投機制能進行憲法修正複決，也長期被部分台獨運動者視為決定台灣國土區域與國際地

位問題的重要手段。

2003年底，立法院正式三讀通過《公投法》，卻設下投票率必須過半、有效票過半同意才算通過的

高門檻，讓2004年至2008年間舉辦的六項公投皆以否決收場，公投機制也因此被形容為無法改變

現狀的「鳥籠公投」。2016年民進黨二次執政後修正《公投法》，將通過門檻改為有效同意票達投

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以上，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即為通過，且規定公投應與選舉同日舉行，真正打

開以公投手段影響政府決策的管道。

此外，《公投法》規定，國民只要年滿18歲且未受監護宣告即有投票權，相較選舉及罷免投票權需

滿20歲才能取得，公投投票年齡層更低。

然而，當年引發民間強烈反彈的核四，已在2014年由前總統馬英九宣布封存，2016年立法院也進

一步刪減封存預算，並且附帶不可再編列封存預算；另外三座已運轉的核電廠，也在民進黨二次執

政後確定不延役，當年預計藉公投推進的反核訴求皆已達成。不過，如今《公投法》則反過來成為

核電支持者反抗政府決策的手段。



2025年8月18日，台北，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出席中國國民黨重啟核三公投說明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公投手段逼民進黨改變非核政策

2018年，支持核電方的民間人士黃士修提出「以核養綠」公投，公投主文「您是否同意廢除電業法

第95條第1項，即廢除『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之條文？」

試圖否決政府廢核政策。在當年全國性公投共十案成案（十大公投），且與九合一地方選舉同日投

票的狀況下，核電公投案成為當時政治動員的號召之一；加以前一年中油因供氣失誤引發815全台

大停電，雖然停電並非因電力供應不足所導致，仍觸發社會對於「電不夠用」的擔憂，最終提案獲

得超過500萬同意票通過。

經濟部依公投結果，廢除《電業法》第95條第1項核電停止運轉條文，然而隔年核一廠即因運轉執

照屆期宣告除役，核二、核三的運轉執照也陸續到期，且超過申請延役的法定時間，三部電廠仍按

既定時程除役，意即公投雖然廢除法律、卻未改變「非核家園」政策的實質內容。

2021年，黃士修再次發起「重啟核四」公投，由於立法院在2019年再次修正《公投法》、將公投

日與選舉日分開，在缺少了政黨動員的狀況下，整體投票率僅有四成，最終包括核四重啟在內的四

件公投案也全數以不通過收場。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823-taiwan-815-powerfailure1


台灣的電力組成以火力發電為主，核能發電在最高時期僅佔整體發電量的兩成。今年5月17日隨最

後一座核電機組藉法定運轉期限停機，台灣正式進入無核狀態。根據台電規劃，今年核電全數退場

後，原先供電量能將由天然氣接手，大潭7號機、興達新1號與2號機，以及台中新1號機將陸續上

線，總計裝置量遠超過核三發電量，並輔以再生能源、抽蓄水力與負載管理等調度手段，確保穩定

供電。

儘管台電強調沒有核電也供電無虞，社會上仍出現核三應延役的呼聲。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同時

也是總統府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副召集人的童子賢，自去年便開始以AI產業將讓台灣用電量大

增、必須增加無碳排和低廉的能源選項為由，呼籲政府調整非核政策；隨後國民黨和民眾黨在立法

院回應這樣的提議，通過《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修法，取消核電廠須在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5

至15年提出延役申請的限制，也放寬原先核電廠運轉上限40年的規定。

今年5月，隨民間罷免立委行動白熱化、多名藍委罷免案將進入投票階段，藍白黨團循立法院提案

機制，通過「核三重啟」及「反廢死公投」兩項公投案，由於成案及預計投票時間十分接近立委罷

免投票日，外界解讀藍白陣營可能欲藉全國性議題反制大罷免，同時動員支持者出門投票。兩項公

投提案經中選會審查後，反廢死公投案被認定不成立，核三重新運轉案則安排與第二波罷免投票日

同天投票。

民眾黨副秘書長許甫對端傳媒表示，之所以將核三重啟訴諸公投，是因今年5月立法院雖然通過

《核管法》修法、移除核電廠延役限制，政府仍未提出申請，因此必須透過公投展現人民意志。他

也稱，公投結果是讓執政者「有一個肩膀踩」：「民進黨內部也有不同聲音，只是沒辦法擺平反核

基本教義派，如果公投過關，同意票輾壓，賴政府就可以順勢讓核三運轉。」

民眾黨在公投提案說明中指出，民進黨政府雖然設定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目標，開發新能源卻成效不

彰，太陽光電、離岸風電設置容量都未達標，同時光電弊案卻層出不窮；又台電躉購機制使用高價

購入再生能源電力，導致台電連年虧損。此外，台灣極度缺乏自產能源，面臨中共對台經濟封鎖等

極端情況風險，應保留一定程度可運轉的核電廠，以強化台灣能源供應韌性。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50516-whatsnew-taiwan-nuclear-retirement-energy
https://ppg.ly.gov.tw/ppg/PublicationBulletinDetail/download/communique1/final/pdf/114/37/LCIDC01_1143701_00008.pdf


核三重啟正反論點

提案公投的黃國昌過往反核形象鮮明，在時代力量立委任內曾多次痛批台電低估核安及核電成本。

公投成案後，反核團體找出過往黃國昌的反核發言及臉書貼文，諷刺他立場反覆；更有網友將2018

年黃國昌代表反核方參與「以核養綠」公投發表會的畫面，與2025年的公投發表會片段剪輯在一

起，稱黃國昌「是台灣史上第一名自己與自己在核能公投進行正反辯論的人」，「你支持的是2018

年的國昌老師，還是2025的國昌老師？」

黃國昌受訪時談及過往反核立場，則稱是台灣面臨淨零碳排國際趨勢與AI產業發展需求，但民進黨

錯誤能源政策讓台灣人民付出慘痛代價，應把重要議題再次交給台灣人民決定。

8月13日的公投辯論會上，黃國昌進一步指出台灣進口能源來源依賴度高，天然氣存量僅可供應7到

11天，煤炭也只有一個月，需要藉核電增加能源自給率。他也批評民進黨的再生能源政策危害台灣

環境，「山也光電板、海也光電板」，日前丹娜絲颱風更造成光電板四處散落，讓全島淪為大型廢

棄物的垃圾場。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則回應，早期光電確實有選址不當問題，近年政府已下修設置目標、尋找不同設

置場址，並加嚴把關和民眾參與，與黃國昌所指稱的現況並不相符。相較光電，核能災害對土地所

帶來的衝擊嚴重程度與不可回復性，遠遠超過再生能源開發過程中可控、可恢復的潛在影響。至於

能源安全，全國廢核行動平台認為，與其使用核電，更應從以大型電廠為主的集中式電網，轉型為

以再生能源和儲能技術為主的分散式系統，才能提升台灣的能源韌性及國防安全。

能源政策之外，核電廠延役是否安全，也是正反雙方交鋒的重點。清大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特聘教授

葉宗洸表示，國際上常見核電廠運轉超過40年的案例，而台灣雖然多地震，但核電廠存在超過40年

仍沒有因地震損壞的紀錄，核三的耐震係數也已提升至最高等級，即使面對高強度地震也能安全停

機。

https://www.facebook.com/stopnukesnow/posts/pfbid0mX8Bib8NUGEGMuBp1orETcoe8uQtQ9FraBX9i5zCLDbvd4iUDBwHucRaoDCNJ6FDl


2025年8月13日，重啟核三公投，第4場意見發表會，黃國昌在發言。圖：影片截圖

台大地質科學系名譽教授陳文山則指出，核三廠所在地構造活躍、地質條件不穩定，且恆春斷層距

核電廠核島區不到900公尺，一旦斷層錯動，可能導致斷層帶上建築傾斜或倒塌。國立中央大學應

用地質研究所退休教授李錫堤則表示，目前包括冷卻與控制系統管線在內的高頻設備耐震評估尚未

完成，這些一旦設備在地震中受損，可能導致反應爐失控，釀成重大事故，因此其耐震能力不容忽

視。台灣綠黨共同召集人甘崇緯也說，核三廠曾發生廠區停電等嚴重核安事故，顯示核電廠存在極

高系統性風險。

長年未解的核廢料議題，也再次在公投爭論中成為焦點。黃國昌於公投發表會上指出，今年6月經

濟部與台電已赴芬蘭、瑞士的高階放射物處置廠參觀，國際上也有「深孔地質處置DBD」技術，將

高階核廢料存放在地表下3到5公里的結晶岩層內，證明用過核燃料並非無法處理，「不能再用過去

的恐懼來否定未來的發展。」

同場發表會上擔任反方的青年代表吳亞昕則認為，台灣至今連一座最終核廢料處置廠都沒有，無法

相信核廢料真正有解，如果持續使用核電，只是繼續製造更多的核廢料交由下一代青年承擔，「我

沒有資格為了自己這一代的電力需求，把風險留給下一代。」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也指出，深孔地質處置技術早在1957年便有人提出，但至今日仍未盡成熟，無法

確保廢棄物在數百年至數千年的時間尺度內保持安全隔離。此外，深層處置需要極為穩定的地質條

件以避免地震、火山、地下水滲流等威脅，更需要長期監測與多世代管理，台灣地狹人稠、地質條

件複雜，在缺乏完整原地測試與安全驗證前，不應依理論優勢或國際少量研究案例就匆促推動。

https://gcaa.org.tw/14894/
https://www.facebook.com/stopnukesnow/posts/pfbid0mX8Bib8NUGEGMuBp1orETcoe8uQtQ9FraBX9i5zCLDbvd4iUDBwHucRaoDCNJ6FDl


「核三重啟」公投案正反方觀點比較

正方觀點（支持重啟） 反方觀點（反對重啟）

能源安全與供

電穩定

➊台灣 97%  以上能源依賴進口，地緣政治風險高
➋核燃料庫存達 18 個月，遠勝天然氣的 10 天
➌核三廠雖僅占 3-6%  發電量，但關鍵時刻能作為「救命電」
➍美國商會報告指出台灣電力不足，恐威脅高科技產業

➎已出現「中電南送」，凸顯核三必要

➊核三除役後，台灣 97%  時間備轉容量率超過 10% ，電
力充足
➋應推動分散式再生能源，提升整體供電韌性

➌重啟核三將拖慢能源轉型，影響產業競爭力

經濟效益與成

本

➊核電成本每度約 1.42–1.5 元，遠低於風電（6.59 元）和太陽
能（4.87 元）
➋全面運轉核電每年可省下數千億元，有助「以核養綠」

➌台電虧損源自政策錯誤，過度依賴天然氣

➊核電延役成本不確定性高，國際經驗顯示常有超支

➋核安保險昂貴，且「便宜核電」實際是將長期成本轉嫁給社會和下

一代

環境與低碳效

益

➊核電不製造碳排、空污，且集中管理核廢料比火力發電更具責任性

➋歐盟已將核能納入綠色投資

➊台電火力發電碳排已下降 7 成，溫室氣體也自 2007 年高
峰後下降
➋「便宜核電」忽略核廢料長期環境成本

核能安全與延

役可行性

➊核三耐震強度 0.72G（台北 101 的 2 倍），可抵禦 1.384G
強震與 19 公尺海嘯
➋全球無因地震造成重大核災，且有超過 110 座機組延役超過 40
年。40 年為執照年限非設計壽命
➌核三服役安全，官方認證績優

➍根據WHO、UN報告，福島輻射未造成人員死亡或癌症增加

➊核三為老舊二代反應爐，且坐落於「恆春斷層」附近，耐震強度可

能不足

➋若發生核災，屏東 10%  土地、全台 2%  面積將需撤
離，方圓 130 公里漁獲無法食用
➌福島核災後仍有 2.4 萬人無法返家，當地年輕人出現甲狀
腺癌

核廢料處置與

世代正義

➊國際上已有成熟的核廢料處置經驗（如芬蘭、瑞士）

➋深孔地質處置（DBD）安全可行
➌室內乾貯場可在 3–5 年內完工，存放 40 年，問題在於政府怠惰

➊台灣目前無任何高、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蘭嶼廢料已存
放 40 年
➋高階處置場最快 2055 年才能運轉，進度落後國際
➌不應將核廢料風險留給下一代

程序正義與地

方聲音

➊民調顯示多數民意支持延役，特別是年輕世代

➋核三與地方居民共存 40 年，居民支持度高

➊核安應先經科學驗證和公開報告，再討論公投

➋公投提案過程草率，未充分徵詢地方意見

➌屏東居民將承擔最大風險，不符公平原則

註：【正方代表】 葉宗洸：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 及清華大學原子科學院院長； 翁曉玲：國民黨不分區立委； 黃士修：「核能
流言終結者」創辦人； 黃國昌：民眾黨主席；童子賢：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

【反方代表】 曾文生：台灣電力公司董事長；林子倫：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副執行長；甘崇緯：台灣綠黨共同召集人；吳亞昕：公民
代表；莊瑞雄：民進黨立委

資料來源：端傳媒綜合整理
A Flourish table

相較支持核電者與反核團體交鋒，主導政策的民進黨政府則相對低調。主責能源政策的經濟部，一

度以「無反對公投案理由」為由，拒絕推薦代表參加公投發表會；總統賴清德也直到投票前10天，

才公開表態呼籲支持者應對公投投下「不同意票」。經濟部長郭智輝更在立法院備詢時，脫口恆春

居民是為核三廠「睦鄰經費」（註：核三廠每年提供鄰近鄉鎮2.4億睦鄰經費及家戶電費補助等）才

支持延役，引發民進黨內及地方民眾反彈。

長年參與環境運動的律師詹順貴認為，民進黨及行政部門即使不支持延役，卻未積極宣傳和動員支

持者投票，政府也沒有系統性說明重啟核電廠的成本及風險，「沒有這些角度，反核方很難應

戰。」他悲觀預測公投結果很可能會通過：「如果通過，就是打臉民進黨過去2、30年的非核家園

政策。」

詹順貴也觀察，歷年的核電公投除了發起人不同，背後的思考和目的其實還是政治操作。但他也不

諱言，近年暴衝式的光電開發在民間引發不少反彈，加上2021年反三接公投時保護藻礁團體反對天

然氣接收站政策，與民進黨的能源政策對撞，不同立場支持者在政治動員下相互攻擊，導致部分環

保人士如今寧可選擇核能，也不想支持民進黨的能源政策。

https://flourish.studio/visualisations/create-a-table/?utm_source=showcase&utm_campaign=visualisation/24755996


2025年8月16日，台北，多個公民團體發起「816反對核三重啟遊行」，隊伍從臺大出發，向立法院前進。攝：陳焯煇/端傳媒

核三公投後，台灣走出核電難題？

依《公投法》規定，要通過公投提案，有效同意票數需達到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以上，且有效同

意票數應多於不同意票。中選會說明，此案公投投票權人數2000萬2091人，25%以上的參考門檻

至少即為500萬523人。

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蕭育和分析，公投案要通過成案門檻，一般需搭配全國性的選舉刺激選民投

票意願、或公投題目本身具一定程度的號召力、或被操作為對執政黨的不信任投票，但這些條件在

這次的核三公投攻防中皆未出現，預估在七個立委罷免選區及核三所在地屏東縣之外的選民，可能

不會有太高的投票意願。

即使公投通過，核三重啟仍有變數。泛藍政治評論員黃暐瀚分析，公投主文提及「核三經通過整體

安全評估後，恢復繼續運轉」，但若主管機關核安會評估核三重啟有安全疑慮，就不符合公投主文

所寫的「繼續運轉」條件。這也代表即使公投結果通過，核三也不一定能重啟。

對此許甫則表示，核三停機後本來就一定要經過安全評估才能再啟，「不然我們要寫無論任何代價

都要延役嗎？」他也說，若政府按規定進行安全檢查，今年5月還在運轉的核電廠，不太可能到了

明年突然變得不安全，即使有問題，也應能進行改善補強。他並反問，若核安會評估確認安全無

虞，「那政府有沒有責任立即重新讓核三重啟？」

公投主文爭議之外，要讓核三重新運轉，還有時間及成本考量。 2018年台電曾初步估算核二延役

需150億，核三為300億，但後續台電和經濟部並未提出更新的官方評估金額。時間部分，過往曾有

核安會官員以美國經驗推估延役審查需20至30個月，但由於核三目前處於停機狀態，將為審查增添

更多變數。

根據今年5月的《核管法》修法，一座核電廠如果要在運轉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再繼續運轉，經營

者、也就是台電可向主管機關核安會申請，一旦核安會確認核子反應器設施無安全顧慮、並同意換

發執照，電廠就能繼續運轉。核安會近期也預告《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明訂屆時換發執照的審查內容，包括「整體性老化評估及老化管理」、「時限老化分

析報告」、「相關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及運轉技術規範之增修內容」、「輻射相關議題查核評估報

告」及「耐震安全評估說明」等。

由於核三已經在今年5月17日停機，屆時即使取得繼續運轉的執照，等於要從停機狀態再次重啟。

國際上有核電機組延役的先例，但多為電廠運轉狀態下進行，少見機組停機後再重啟。

https://watchout.tw/reports/mvMZkWLjPXEfO1YT2zHG


近年唯一停機又重啟的例子是美國密西根州的帕利塞斯（Palisades）核電廠，該電廠在2022年停

機除役，隔年新經營者買下電廠後再次向政府申請重啟。近日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批准帕利塞斯電廠核燃料裝填申請，但這並不代表電廠確定重啟。根

據NRC規定，電廠重啟除了要通過審查，也必須確保廠內各項系統與設備全數恢復至可安全運轉的

狀態，並完成必要的檢修及補強。

政府許可之外，台電同時也必須進行檢測及更新電廠設備、興建乾貯設施及採購新的核燃料等準備

工作。這也意味著，8月23日公投落幕後，台灣的核電廠去留，仍將持續成為政治攻防的議題。

https://holtecinternational.com/2025/07/24/hh-40-15/#:~:text=The%20NRC's%20action%20reflects%20its,approval%20to%20return%20to%20operations.
https://www.nrc.gov/info-finder/reactors/pali.html

